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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2 頁

日起24小時內通知相關醫療機構、經銷藥商及藥局配

合下架回收，並告知相關經銷藥商協助轉知其下游醫

療機構及藥局。

２、於111年10月26日前檢送回收成果報告書(其回收紀錄

應追溯至最下游醫療機構及藥局)至本部及臺中市政府

衛生局，倘無法於期限內完成，請檢附已完成回收通

知之相關證明，申請延長回收期限，惟不得超過111年

11月26日。

(二)旨揭回收批號藥品進行後續處置(包括銷燬)，應經高雄

市政府衛生局同意後始得為之。

三、副本抄送地方政府衛生局：

(一)請立即轉知轄內相關醫療機構、藥局及藥商配合下架回

收，相關經銷藥商應協助轉知其下游醫療機構及藥局，

並督導轄內相關機構回收作業之執行，至相關轉知公文

毋須副知本部。

(二)俟旨揭批號藥品回收作業完成，請檢送藥物回收成果報

告書之回收紀錄供參。

四、副本抄送相關公協會，請轉知所屬會員，配合下架回收相

關事宜。

正本：河億貿易有限公司

副本：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

民國區域醫院協會、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藥劑生公會全國聯

合會、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、台灣醫院協會、台灣醫學中心協會、社團法人臺

灣臨床藥學會、臺灣中藥工業同業公會、臺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、地方政府衛生
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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